
附表四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同意書 

（依民法規定，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之法律行為應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  

（西元     年    月​ 日出生、身分證字號：​ ）

報名參加由竹東鎮公所主辦之「竹東映象・客庄光影」——2026竹東鎮攝影比賽

，同意並接受遵守關於本比賽活動參加列舉所有參賽者相關權利義務之規定，

特此證明。 

 

 

此致 竹東鎮公所 

立同意書人（未成年之參賽人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簽章）：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地址： 

 

 

 

參賽者（未成年之參賽人）

姓名（簽章）：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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